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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時至今日，「性別平權」乃是備受矚目的一個重要議題，在多元的社會中，「性別平權」更突顯出其存在的必然性。
本文從性別平權之意涵、性別平權之必須、性別平權之推展等三個面向出發，針對性別平權理念做一研析，冀能有助於性別平權理念之釐清、破除性別區隔與追求性別均等權益，而能對性別平權理念之推展、落實有所裨益，並促使平權社會早日實現。研究成果顯示：

從婦女意識的覺醒，以及婦女教育的強化等兩個層面著手，推展「性別平權」理念、建構平權社會，實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此外，人權教育的倡導更是必須的。也就是說，唯有立於人本的觀念上，從平等的關係及適性自由選擇的角色分工開始，兩性平等相待、和諧相處，性別平權社會才能夠早日到來。
關鍵詞：性別、性別平權、平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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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ate, the gender equality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talked-about widely discussed issue. It is exist in today’s diverse society is especially prominent.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 from three aspects: the meaning, the necessity, and the promotion. It is hoped that such analysis will clarify the 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 overcome gender segregation and encourage the quest of gender equity which will greatly enhance the promotion and realiz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a society of equal rights. The results indicate: 

First, the promotion of the concept of gender of equa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qual society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awakening of women's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women’s education will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is goal.

In addition, to advocate the education of human rights is a must. In other words, a harmonious society of gender equality can be achieved only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equal relationship and adaptive selection of division of roles on a humanitarian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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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雖然，現代的女性，在相當程度上已能夠同男性一般，擁有一些生存所不可或缺的權利，如：工作權、教育權、選舉權，婚姻權……等。然而，時至今日，婦女人權運動仍未止息、甚至日益受到重視。可見「性別平權」並未真正落實，性別間的實質平等仍是婦女追求的目標。

回顧過去的性別關係，男女之不平等地位被視為理所當然，而這種不平等狀態，乃建基於男人天性優於女性的認知之上，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此種狀態竟未被那些理性高度發展的思想家視為不公正。長久以來，男性統治的社會型態似乎是這個社會的主要型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男性統治是人類社會的「本質」，從社會學的角度，寧願相信這是一種「社會性、文化性建構」的結果
。這種社會文化所造成的制度與相應的價值觀，已經成為集體生活組織的一部份—一個社會性的期待與信仰的模式。它支配著人們對於男、女所「應有」的行動、反映、評價、詮釋，進而造成兩性的不平衡。
隨著1970年代以來婦女人權運動與女性主義的興起蓬勃，社會中既存已久「男尊女卑」不公平的地位，以及各種男女不平等的現象，已遭受到最嚴厲的質疑與挑戰。人生而自由平等，不但是男人追求、也是女人追求的目標；破除性別區隔與追求性別均等權益，已成為當今社會急需探討的重要議題。
以下即以性別平權之意涵、性別平權之必須、性別平權之推展等三個部份，從「理念」層面，針對性別平權理念做一規範性研析，至於「法制」層面、台灣經驗面向等性別平權議題，則僅於文中略為提及。本文冀能有助於性別平權理念之釐清、破除性別區隔與追求性別均等權益，而能對性別平權理念之推展、落實有所裨益，並促使平權社會早日實現。

貳、性別平權之意涵

過去人們或許習之以為常、或許簡單地從生物性的角度，來解釋性別之間的差別，甚至用來解釋性別之間的不平等。但是人類學家關於泛文化的研究卻告訴我們，與其把原因歸之於生物的解釋，不如從社會文化的面向來解釋較為恰當。
雖然性別之間的不平等與生物因素
並非全然無關，但經由文化對個人的影響、經由社會化的過程，生物人變成了社會人；也就是說，性別關係的形式不是天生自然的、也不是普遍的，它是社會文化的產品、是相對的。因此生物性的因素，即便在初民社會中曾經是一個解釋的因素，在今天已漸漸失去其解釋的重要性。但是男、女之間的差異，並沒有因此而漸漸的縮小；顯然對性別之間的差異，需要在生理因素之外—社會文化中找尋解釋的來源。
女性自主意識的興起，導致女性的各種議題紛紛浮現於檯面，諸如
：公平就業機會與升遷機會、同工同酬、社會福利的再分配、權利義務的省思、文化媒體中女性地位的矮化、女性情慾自主的探討、法律政治範疇中婦女人權的再思考、平等教育機會等問題，都一一受到關注與檢視。
台灣社會長期以來，應由憲法保障的婦女權益與福利，似乎只是婦女人權運動團體關心並高聲疾呼的議題。然而，基於人類生而平等的理念，以及憲法維護婦女人格尊嚴的義務，國家應以公權力消除性別歧視與偏見，並干預、制裁對婦女人權的侵犯；基於生命原本是理性、感性兼容，生活亦當是公私並蓄不能二分、且無高下，因此不論男女皆應共同參與公領域的政治事務，分擔私領域的家庭責任；基於人類社會由男女組成，互愛互助才能綿延發展，兩性關係應是平等和諧、而非壓制支配。也就是說，男女均有責任營造一個沒有歧視、真正平等和諧的人性化生活空間
。
如果婦女的平權地位及利益，是真正受到憲法保障的，政府就不應該坐視歧視婦女、侵犯婦女人權尊嚴的現象繼續存在。女性被譏評為不如男性，是因為長久以來女性被侷限於家庭，缺乏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與經驗之故；如能改變對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給予女性機會，女性就可以表現得和男性一樣好—從許多實證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到證明。
千百年來婦女長期處於國、家、社會的劣勢，欲扭轉這樣的處境，必須仰賴女性集體的力量去改變體制。若僅憑個人的努力和運氣去適應現有的制度，少數個人或許可以獲致成就，卻不足以動搖壓制女性的社會機制，個人終將無法置身事外。要改變龐大堅固的父權體制，必須由體制內、體制外雙管齊下、裏應外合；一方面由上而下，從法律、制度著手，解除女人的桎梏，同時由下而上，經由婦女個人的自覺、自立、自強，推動體制的變革，並且確切落實婦女人權運動所追求的人人平等互惠的理想。
因此，國家政策應兼顧家與國，攸關每個國民日常生活的民生問題，如：食、衣、住、行、育、樂、健康、環境、治安、育幼、養老等，均應是民主國家政府優先關注、解決的重要問題。在國家預算分配上，更不宜只注重國防外交，而將許多民生問題責成家戶（通常是做妻、母之女人）自行解決、承擔
。
參、性別平權之必須

在今日多元的社會中，「性別平權」更突顯出其存在的必然性與正當性。以下即分別由基本人權與性別正義兩個層面，論述「性別平權」的必然性與正當性。

一、就基本人權而言

自17、18世紀以來，西方學者不斷倡導「天賦人權」的思想，人權的觀念雖源自西方社會，但是經過數百年來的奮鬥、努力，人權的內容逐漸擴大，人權的概念也日益普及至世界各地。

尤其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苦難，人們更深切體會尋求和平是人類生存的必要途徑，二次大戰結束至今六十餘年來，可說是人權觀念普受重視的時代，對於人權的定義與範疇、人權的尊重與實行，也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1945年「聯合國憲章」開宗明義標示對基本人權—對人的尊嚴與價值，以及對男女平等的信念，並將人權與基本自由的保障、維護世界和平、推進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等三者，並列為聯合國宗旨。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做為世人對基本人權努力的標準與實現的共同理想。

隨著國際性組織的成立，以及「世界人權宣言」、「兒童權利公約」等條款的通過，人權的保障已非僅侷限於歐美國家，而可以放諸四海皆準，反應全球一體的概念；人類尊嚴的肯定與尊重也漸成為普世性的價值，而非西方社會所獨享
。聯合國對於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聲明，提供全球社會一個價值架構與實質的原則。
「人權」（Human Rights）即為生而為「人」應有的基本權利，因有人受到不平等的對待，以致有不平之鳴
，而其「平」之判斷善惡、是非的基礎為何？從人權觀念言，其淵源為自然法（natureal law）
。人權是一個包含甚廣且不斷擴增的觀念，綜合學者專家的見解，似可將之界定為：「作為一個有價值與尊嚴的人，為了生存與發展不可或缺的基本權利。」
，這些為了滿足生存與發展需要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權利，應獲得他人—尤其是政府的關注與尊重；「世界人權宣言」即聲明，公民、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權利，不僅不應受到政府迫害與不當處置，政府更應促進每個人的經濟與社會利益。

人權理念可約略劃分為六個範疇
：生存權，自由權，財產權，受正當合法程序保護的權利，公民地位權，享受社會、經濟與文化資產的權利。由人權的發展過程亦可看出
，早期的人權觀念係專指對無力生活者的保護，即老弱孤貧殘廢等社會上的弱者，得請求國家予以扶助與救濟，以維持其生存的權利，乃消極性措施；而後的人權觀念則以全體國民為對象，人民有請求國家保障其生存的權利，使其能有健康及文化的生活，尤重經濟上的自由平等，乃積極性的普遍措施；在現代的福利國家中，國家的目的即在為人民謀求福利，務使人民都能各遂其生，故國家不僅要能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人身自由、人格平等與參與統治權行使等必要條件的權利，更要能維護可使人民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獲致適當水準與充實內容的權利。
人權更具有以下的性質
：人權強調相互尊重與包容；人權具有廣含性；人權含有普遍性；人權並非絕對，而是相對的權利；人權通常被認為是「必要的」或「基本的」權利主張，而不是「非必要」的權利「要求」或「利益」；佔世界人口約一半的婦女，當然應該享有基本人權的保障。又因婦女於社會中的多重角色扮演，故婦女的人權保障除了應顧及相互尊重與包容、廣含性、普遍性、相對性，以及必要的或基本的權利保障外，尚須予婦女更周全的人權保障。惟有人權獲得肯定與保障，婦女才能真正享有作為「人」應有的幸福與尊嚴。

雖然，直至二十世紀後，有關婦女人權保障的條文，始透過各個國際公約逐漸成型，實則早在二百多年前，婦女人權運動即已展開
；在今日，婦女人權保障已成為全球人權論中極為重要的一部份。「女性人權即是人權」（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觀念，亦成為聯合國人權相關組織的共識及運作重心。
回顧婦女人權運動的遞嬗過程
，從中古時期、啟蒙與市民革命、近代國家及現代國際社會的發展，就權利的內容來說，各個時期的著眼點皆有所不同，大致是循著人身自由權、財產繼承權、參政權以至社會權的脈絡在發展。令人遺憾的是，婦女人權運動的發展雖有如此的趨向，但在實際上，這僅是反映了婦女人權在各個時期的訴求重點罷了，婦女的這些權利並未隨著時代的演進而逐一落實，婦女人權保障仍有極大的進步空間。

國際社會對國際人權的保障始於國際聯盟階段，有關男女平等的保障也始於國際聯盟。當時國際聯盟的條約中，即有「要求為男女及兒童在其本國，以及其工商關係所及之各國確保公平、人道之勞動條件，並為此項目設立與維護必要之國際機構。」（「國際同盟盟約」第23條）；國際聯盟亦開放男女職員一律平等的就職機會。1937年，國際聯盟曾設置調查女性法律地位的專門委員會，但因當時國際組織的約束力極為薄弱，以致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猶未能確實發揮保障婦女人權的功能
。

婦女人權獲得具體的保障，是以「女權宣言」為基礎，直至二十世紀時透過各個國際公約始成型。從幾個具代表性的國際公約內容可看出
，婦女人權保障的主張著重在家庭生活及社會生活領域中，可見家務分工、生育及刻板的社會角色分化等，都是婦女人權運動所欲突破的障礙，這也正是未來保障婦女人權所必須繼續努力的地方。

近五十年來，在聯合國推動下所制訂的、多項與婦女有關的國際人權公約，已被各國廣泛接受。至此，女性所遭受的差別待遇才受到應有的重視，有關婦女人權保障的議題被廣泛討論，譬如：在1993年6月的聯合國世界人權會議、開羅世界人口開發會議、1995年9月的北京第四屆世界婦女會議中，皆著重婦女權利的保障及女性對政經社會的直接參與
；聯合國國際婦女人權公約的制訂，雖缺乏強制性和輔助性功能，卻深具強化女性人權意識的意義
，對保障婦女人權仍具有相當大的貢獻。
五十餘年來，聯合國組織在保障婦女人權的行動上，主要遵循著以下幾個主軸：專職女性人權機構的設立、聯合國其他組織的全面參與、四屆婦女會議的召開、性別基礎分析法運用與實際援助等
。以多管齊下的方式，結合理念與實務，推動「性別平權」。
欲確實保障婦女人權，則婦女人權運動之主張至少應包括以下的內涵
，個體性補強措施（社會權化之平等權）：母性保護；集體性補強措施（優惠性差別待遇）：參政權名額保障，教育權名額保障，工作權名額保障；一般人權之性別平權：平等，反歧視；女性特別權利：傳統角色改善（婚姻、家庭平等地位、婦女福利），人身安全（禁止強迫賣淫、隱私權）；女性特別保障措施：訴訟法，刑法，行政法。也就是說，保障婦女人權除了應以「性別平權」為核心，使婦女得以充分享有憲法保障之所有基本人權外，尚應致力於平權社會條件的補強，以改善傳統社會中婦女之處境，而實現實質的社會平等。
聯合國組織近年來透過各種管道，提供女性資金、技術及訓練，希望藉此提升女性的政治力與經濟力。然而女性所面臨的最大困境是，社會文化深層的刻板性別角色，只要女性被侷限在傳統思考模式之中，便無法跳脫這樣的框框
。而文化社會結構的改變並非一蹴可及，也非國際公約一時所能影響，要落實婦女人權保障、達到「性別平權」的境地，則仍有長遠的路途要走。

國內有關婦女人權保障的主張，主要受到西方婦女人權經驗的影響，在我國憲法、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與一般法律條文中，皆有保障婦女人權之主張，可見保障婦女人權乃我政府一貫的施政方針；然而實際的施行狀況，卻因受到中國傳統父權（patriarchy）文化、觀念、制度等種種限制，以致成效不彰，尚須努力予以加強。
由此可知，予以婦女應有的人權保障，使女性能夠與男性一樣，享有作為一個有價值與尊嚴的人，為了生存與發展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權利，則不僅符合普世價值，更是維護婦女基本人權所必須要有的作為。因此，就基本人權而言，「性別平權」理念的提倡與實現，確實是具有其必然性與正當性的。
二、就性別正義而言

「性別正義」
的思索對於婦女解放思想或運動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其重要性不僅見於政治層面權利、義務的均衡訴求，也見於社會層面工作機會均等的訴求。甚至從「女性主義倫理學」的觀點加以審視
，「性別正義」雖以正義為題，卻不與關懷的倫理道德對立矛盾。

「性別正義」或性別問題是重要的社會論題之一，認知上的「約定俗成」加上法律上的保障，性別平權乃是一種共識與約定，其間包含了「平等」與「差異」兩個重要的概念
。因此，適當的對待有差異的個體，與無視於差異、一律等量來對待的方式，何者才更符合「性別正義」原則？這是我們在講究性別解放思想或運動時，應該多加思索的重點。也就是說，「性別正義」並不一定是定義式的
，而是「平等」、「差異」概念的辯證，以及補償性質的優先考慮。

性別之間的平等狀態，究竟是透過消弭差異、還是正視差異來達成？在女性主義中，有著名的「平等與差異」之辯
。在這爭議之中，值得深思的是：究竟何種方案，才能真正地帶來「性別平權」？平等指的是過程中的平等，還是結果上的平等？亦即是一種形式上的平等，還是實質上的平等
？

經常在要求平等的時候，人們往往不去支持差異裡的平等原則，反而要求一種人類共通的一致性，彷彿人的一致性和相似性，就是權利平等的基礎。然而，在今日所謂人的平等，是指他們公民或政治權利的平等，而不是指這些人因其天生、或甚至條件的彼此相同。當人們仍過於抽象地思考平等時，承認平等的限制就變得十分必要；嚴格的權利平等，以及盲目地在性質上無法比較的個案上，套用同一條法律，將會有導向「不公正」的危險。

因此，如果在原則上，權利的平等不考慮人和人之間的差異，而將某些權利一視同仁地分配給每個人，則是不公正的；同樣地，某些措施即使它們被運用在兩性上並不均等，也可以是正義且公正的。也就是說，在權利及機構上對兩性差異的考量，顯然是符合公義的，所以必須承認抽象平等的侷限
。

從「性別正義」的觀點而論
，當人們從多元差異的表象中，感知到統一而完備性或系統性的需求時，最佳的發展軌跡應是視其為各種特殊性、主體性相隨而生的，而不是取而代之的。

因此，調和平等女性主義者與差異女性主義者之理念，而成為複合平等的主張，是非常有必要的。複合平等所正視的，乃是每個人的差異性，它所著眼的不再是一種外在形式上粗略的機會平等，而是因著個體間的差異，將他們放置在各自適當的位子。如此就能肯定每個人差異的價值，而不必以一套同樣的規準，去測度每個人應有的樣子，去成就自己不適宜的事物，無論男女，都應該依照自身的特性，在適當的領域中發展自身，而非在所有領域中，都要求無差別的保障。同時，針對某些更基礎的權利，以及與自我發展無涉的部份，則更應該站在正視差異的基礎上，去思考性別平權的條件
。也就是說，正視性別間的差異，方能給予雙方較為平等的對待方案。

目前所遭遇到的女性權益低落的性別問題，乃是屬於社會問題的一環，因而在問題的處理上首先應予面對的是「社會性別」造成的不公正，同時亦應正視「生物性別」存在差異的事實。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因為歷史文化與社會習性的緣故，才使得男女兩性似乎有高低優劣的不同。因此現階段是「社會性別」位居婦女社會地位低落的「顯著因素」，而「生物性別」則基於「潛在因素」的位置。因此講究「性別正義」時，首先必須檢視造成社會性別不公正的因素，並擬訂補償措施，然後才著手進行「平等」的促進
，這是現階段「性別正義」論題的次序安排或原則考量。

尊重「差異」是「性別正義」論題中的重要內涵。「性別正義」的思索必須照料「生物性別」與「社會性別」所形成的差異，也不宜忘卻忽略人性生而同然的共識。兩性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立基於生物性別而發展出社會性別，就前者而言，男女是有所不同
，但優劣差別卻是後者所的界定。

因此，尊重「差異」，避免所有可能隱含的文化霸權與階級宰制，給予平等的機會，並適度的應用補償原則，然後尊重結果的「差異性」呈現，乃是兼顧「立足點」與「結果點」兩端的見解
。亦即「性別平權」需避免淪於齊頭式的假平等，尊重差異發展，才不至於產生另一種追逐標準的假平等、真宰制。

是以，就性別正義而言，正視性別間的「差異」，給予雙方實質「平等」的對待方案，以落實「性別平權」理念、實現平權社會理想，確實是具有其必然性與正當性的。
肆、性別平權之推展

欲推展「性別平權」理念、建構平權社會，則應先從喚醒女性自主意識開始，是以從婦女意識的覺醒，以及婦女教育的強化等兩個層面著手，實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茲分別論述於下。
一、婦女意識的覺醒

婦女意識的興起，與上世紀以來女性角色在勞動參與、生育、婚姻這三個層面上的改變
，有很大的關係。婦女意識係以婦女個人的經驗為出發點，主張婦女個人的經驗是真實而不能被否認的，經由重新瞭解並肯定身為女人的經驗，進而發覺原本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現象、生活經驗中，有很多從另一觀點看來是不合理、不應存在的情況，它是傳統的、性別歧視的；這樣的意識將影響到個人生活的每一個層面，包含行動、與他人互動、理解事情的方式。
欲實現兩性平權，使婦女享有立足點的平等、婦女的權益能受到周延的保障，則婦女意識的提升是急迫且重要的。也就是說，婦女必須要先能察覺到，是社會結構的阻礙造成女性受壓迫的處境、不是婦女個人做得不夠好或有缺失，才能從拒絕傳統的性別角色，進一步瞭解並支持以集體行動解決問題；而婦女意識的提升，則有待於以婦女教育來促使婦女意識的覺醒。
不可諱言地，在現實生活中婦女確實是受到壓迫、限制的，各式各樣的壓迫和限制，存在於成文的法律與不成文的社會規範中，遍及人類生命過程中大部分的活動
。這樣的壓迫和限制是不合理、不應當存在的，女性與男性在身為「人」的層面上，應享有同等的價值，婦女的意志、權力、自由、能力，和男性一樣應受到重視與保護，婦女應受到社會文化、法律制度、男性平等而公正的對待。
因此，婦女意識的促發來自於生活經驗中的感觸，而在接下來的生命歷程裏，經歷的事件、社會環境的變化、與他人的關係等，都使婦女從其中一再地反省自己，因而有新的體驗和改變，並以這個新的體驗和觀點，去面對未來發生的事件，再次從中學習成長；這是一個沒有終點的循環，所以婦女意識的發展，和生命事件以及社會變遷之間，是交織而互相影響的關係。
婦女意識的發展，使婦女一方面因為更瞭解自己、看到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價值和能力，而更能發揮出能力，能夠依照自己的意願安排好生活，從自己為出發點考量事情，並解決遇到的各種困難，也就是比以前獨立自主；另一方面，婦女在和他人、社會的關係上，也並不會因此而疏遠，且因清楚了自己某些情緒的運作，反而能夠改善原本不是那麼密切或自然的人際關係。也就是說，婦女意識的發展，使女性在成為更自主的個體之時，也能夠擁有更親密、更具支持力量的關係。
婦女對自己的自信心，在自覺歷程中有相當大的影響。這裡所指的自信心包括：對自己的能力、達成目標的可能、價值感、受人喜愛與否等的評價和感覺；婦女擁有較強的自信心，在婦女意識的發展過程與生命的歷程裏，將是非常重要的資源。除了自信心之外，來自親密的家人、朋友的支持，以及能夠和他們分享自己的感受、想法，也是婦女意識發展歷程中非常重要的支持力量。
婦女意識發展歷程中的另一個困難與阻礙，則是來自婦女周遭的人和環境。當女性以不同於傳統的觀點看待世界、以不同的方法做事情時，周遭的人能不能理解，是非常直接和立即的回應，而婦女必須去面對這些反應，設法協調或解決種種困難，甚或必須接受別人無法理解的情況。
然而，比起外在的種種阻力，婦女意識發展過程中，更困難的是面對自己的部份。當採納了一個新的世界觀、從女性主義的觀點出發時，懷疑、害怕、不安是必然的反應；若要改變，不確定未來會走到那裡，如果不改變，又已經拒絕接受原本的觀點和方式了，在改變與不改變之間，充滿著猶疑和衝突。而且，在自覺的歷程中，自己原本的個性、習慣、需求，都會一一被自己翻出來檢視，必須有勇氣去面對一些自己並不喜歡、不想面對的部份，才能走過某些自我限制和壓抑。

Downing & Roush（1985）提出了正向女性主義者自我認定（positive feminist identity）的模式，指出女性主義者自我認定的發展包括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接納期（passive acceptance），女性沒有意識到、或者否認自己受到個人化的、機構的、文化的歧視，接受傳統的性別角色刻板化印象；第二個階段為萌芽期（revelation），通常是先發生了一個或一連串使女性不能夠再繼續忽視下去的危機或矛盾，包括：結束關係、離婚等，但是女性個人是否準備好了要改變自己，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在此階段中，女性最常經驗到的感覺是憤怒，覺得被欺騙、出賣、背叛了。另一個特徵是二元化的思考，認為所有的男性都是負面的、而所有的女性都是正面的；第三個階段為沈浸於女性次文化、開始採取相對觀點的融入期（embeddedness-emanation），女性體驗到身為女性的價值與美好之處，和其他有類似經驗的女性發展出親密的感情聯結，這樣的聯結提供機會讓女性反省自己新的參照架構，在支持性的環境下抒發憤怒，並肯定和增強新的自我認定；第四個階段為溶合期（synthesis），女性逐漸重視做為一個女性正向的方面，並能夠把這些正向方面和自己的人格特質整合，發展出正向而實際的自我概念。她們超越傳統的性別角色，而依個人價值觀來決定，在看待男性時，則個別地來評價他們；第五個階段為投入期（active commitment），即是把新發展出來的、統整的自我認定，轉化為有意義而有效的行動，希望藉由投入社會運動，能夠創造出一個重視與鼓勵超越性別角色的未來
。
因此，對許多女性主義者而言，女性主義理論的關鍵重點，在於認知方式的轉換，而喚醒女性自覺是其中之一
。喚醒女性自覺是成為女性的一個重要過程，女性得以藉此瞭解自我、並分享其他女性的個人經驗。這樣的意識培養要從觀念上改變起，並由分享個別女性的個人經驗，到分析、理解社會對女性的壓迫著手。

世界性第三波婦女人權運動的主要運動策略，大致以兩個方式相輔進行：喚醒女性自覺與促使體制改造
。女性政治意識的覺醒，尤其是體制改造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礎，而體制改造不僅是婦女人權運動的主要目標，在體制改造過程中所遭受的挫敗，往往反過來刺激女性的反思，甚至衍生動員和激化女性的力量。
台灣婦女人權運動的發展史，亦可以約略勾勒出此兩股力量的辯證關係。不過1980年代婦女人權運動所使用的語言是女性「成長」，而非女性「自覺」，以免自壞「形象」或驚退潛在的加盟者，如：婦女新知、婦女展業中心、主婦聯盟、晚晴協會都曾經舉辦過系列成長活動，或以成長團體自居。

婦女人權運動改變了社會對性別角色的傳統態度，婦女大量湧入勞動力市場，更明顯地支持了婦女人權運動的目標，其勞動自主意識的風潮，促使女性角色愈趨多元化，一方面也推動了社會價值觀的改變，如：傳統家庭社經地位的表徵，均以男性的職業地位、聲望為主，女性也習慣性地以先生的社會階層、地位，作為自己的地位表徵，但在現代化社會裏，婦女對自我能力、經濟、地位愈加肯定，對社會階層與地位上的認定，亦有所改變
；愈來愈多的已婚職業婦女認為，家庭的社經地位應以夫妻兩人的職業地位、聲望為共同表徵，或以自己的特質為獨立表徵，而男性也愈來愈重視妻子對家庭社經地位的重要性。
女性在當前競爭的社會中，易瑟縮於傳統社會刻板女性角色的依附與自卑形象裡，是以自立自強與婦女彼此團結合作的意識不足
。在期待社會價值觀改變、爭取兩性平等的同時，女性更當揚棄傳統的婦女意識，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與技能訓練，成為專業的女性，以實現自我。
權利意識的薄弱應是過去數十年來，台灣婦女人權運動難以推展的重要原因，也是女性在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組織中，有責無權的關鍵性因素
。勇於承擔責任、但亦不諱言爭取相應的權利與權力，台灣女性才可能真正發揮力量、改造社會。

二、婦女教育的強化
教育具有陶冶與改變個人態度、價值觀的功能，教育程度愈高、即接受正式教育的年數愈多，在態度上愈傾向理性而開放，自我實現的需求也愈高。隨著女性接受教育的年數愈長、人數愈多，女性在自我實現上的需求也愈高，個人現代化（individual modernizatuon）、性別角色自由化觀點愈強烈，亦即教育促使女性改變對自己的角色、地位、能力的觀點。

從教育促進社會流動的功能而言，教育對女性意識的影響為，教育助益女性持有性別角色自由化觀點：教育有助於建立個人現代性價值觀，女性教育程度越高者，接受新觀念的機會越高，越不在乎社會評價與他人看法，也較不擔心事業成就可能帶來各種不利的影響，亦越支持男女角色地位與勞動地位的平等，以及家事的男女共同分工觀點；教育助益女性追求職業專業性地位：隨著女性教育水準的提升，自我能力在勞動市場上的肯定，女性在經濟與地位上的追求也有重大轉變，傾向於追求較長的終身職業，以及與男性相等的地位、待遇。
也就是說，從教育促進社會流動的層面而言
，教育水準的提升助益女性意識的覺醒，使女性持有性別角色自由化觀點，勇於突破傳統角色的束縛，積極投入勞動力市場，追求較高的職業地位，並面對多重角色扮演的挑戰，同時，教育亦有助於促進女性個人現代化，進而推展社會現代化。
婦女教育真正受到大眾的關注，和二十世紀後半期興起的人力投資理論，以及兩項社會運動有關。第一種社會運動是，民眾對知的權利的爭取和對均等教育機會的呼籲，第二種社會運動則是，女權意識的抬頭和婦女人權運動的崛起。近十餘年來，歐美社會受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影響，依賴人口所佔比例漸增，老年人口之迅速擴增、男性勞動力參與率逐年下降之趨勢，更凸顯婦女勞動力的重要性。因此，婦女教育不再僅是女權主義意識型態下的口號，相反地，由於婦女教育水準的提升，而使得就業市場添注一股力量龐大的生力軍，對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直接、間接的影響，更使得各國政府重視婦女教育工作的推展。

由於各國政治體制、經濟發展程度，以及社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因而婦女教育的實施，在內容、方法等方面也就有所差異
。以開發中國家為例，婦女教育的重點除健康、環保外，在於以識字教育培養其進入勞動市場的基本能力；歐美一些先進工業國家，其婦女教育重點除博雅教育外，在培養婦女二度就業的能力、尤其是進入非傳統職業的能力；至於介於這二者之間的國家，如：日本、韓國、中華民國等國家的婦女，因受到傳統社會文化的束縛，其發展受到較大的限制，因此婦女教育的重點，放在女權意識的覺醒、就業能力的培養、家庭教育等方面。
進入多元化時代和全球化世界，「知識是建構的」、「自我授權」（self authorship）、「多重位置性」、「認同是流動的」、「學習發聲」等，成為女性主義論述婦女學習的重要概念。具「性別意涵」的婦女教育事業本質上是批判的，具備以下特性
：婦女教育的目的必須是致力型構弱勢社群的主體性，方能打破社會中不平等的關係，並積極建構優質的社會環境；由於知識和經驗是社會建構的，規訓自我的技術也是鑲嵌在生產、符號、權力系統中，因此反思知識與權威的關係，可以減少社會支配、多些自主性；教學過程應兼及認知和情意、情緒和理性思考，以及物質與精神層面；婦女教育事業實踐的場域，除了正規學校教育外，宜擴及家庭、職場、社區等，方能連結、轉譯生活世界中多元而異質的聲音。

要真正促進性別平權的觀念與行為，必須反省文化規範與教育中的偏見與扭曲情形，要改變不當的性別文化規範，教育則是最有利、成效最能持久的改革方式
。據此，在現階段我國男女尚未完全平等，女性尚未全部具有自主意識，成為一個「全人」之際，全面推展婦女教育，將成為建構性別平權文化規範、促進男女教育機會均等的關鍵性因素。
為使所規劃的婦女教育政策內容，得以循序漸進有效地落實，宜在平權的發展價值論指引下，朝向性別平權的目標邁進
：消極方面，在消除婦女宿命觀念，不屈服於「男尊女卑」的規範之下；積極方面，則在提供女性受教機會，培養其成為一個自尊尊人、自信自主的真正的人。爰此，婦女教育政策的目標層面應該有四個：建立觀念；培養能力；開拓機會；建構理想。
婦女由於長期處於自我疏離、家庭事業兩頭燒的困境，以及來自公私領域的性別歧視，導致婦女無力感甚深；壓迫婦女者未必是男性，而是整個文化、體系、社會關係—福利制度、資本主義、法律、家庭或者其他。正因婦女常處於被歧視與無力感的狀態，是以「增權」
女性，讓女性擁有發現問題、面對問題、改變問題的能力，就成為現代社會婦女學習的一個重要課程。因此，增權學習對婦女而言，是極為重要且必須的。
也就是說
，增強權力對婦女或其他弱勢團體而言，不僅是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也是提升自我效能的歷程。學習不在學我們所想教導的，不在尋求適應社會而壓抑自己存在的意義，學習是在生活中、在人與人相互尊重與交往中被激發出來，而學習的標的，不只是新的知識與技能，更是與內在自我的和諧相處，與他人真誠相處的能力。
一般社會對婦女教育功能的期待，約有職業角色的預備、社會角色的預備、文化轉移的功能等三項，欲達成此目標，則應加強學校的性別平權教育，建立正確的女性教育觀
：提高婦女的綜合能力與價值觀、人生觀，並以健全的職業培訓制度，提高女性的專業技能與職業態度，鼓勵婦女依個人能力、性向充分發展，去除害怕成功的心理、追求自我實現，培養適應日新月異科技革命的能力。
雖然，我國已於2004年6月23日公布「性別平等教育法」，並通令各級學校成立「性別平等委員會」，但就實際的施行成效而言，與「性別平等教育法」所規劃的目標，仍有相當大的差距
。

綜上所述，則婦女教育之訂定主要須考慮兩個因素
，一為長期以來「男尊女卑」的文化規範，以及在高級教育階段，女性受教機會不均等的弊病；另一則為人類開展自主性自我的價值論基礎。女性也是人，也可獲取與男性一樣的自由、自主、自尊尊人的生存發展權，其建構方向是從家庭、學校、社會教育三方面去著手，消極上，將所有未堅信男女平等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天職」的女性，喚醒其改變意識，建立真正平等的概念；積極上，一方面補救婦女基本素養與生活能力，另一方面培育女性具有自我彰權益能（empowerment）的意願與毅力，擴大女性社會參與能力，提供充分的終身學習機會，以達成性別間的「動態」平權，而非平頭均等、機械均等的全人發展目標。
三、平權社會的建構
「平權社會」顧名思義是指兩性平等相待、和諧相處的社會，在此社會中大家的立足點相等，不論男女其人權皆受到應有的尊重與保障。而平權社會的實現則有賴於人權教育的施行，使兩性皆享有「人之所以為人」應具備的基本生活條件，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在社會中能受到保障，社會亦實現公平、正義的理想。因此，欲建構平權社會，則應結合人權教育，以落實性別平權的理想。
（一）人權教育的重視
人權要得到保障與重視，除了國際社會組織及各項國際公約的規範外，更需經由各國制定的法律條文，以落實於日常生活各項人權的維護。然而，最根本的方式則需透過教育型塑人權理念，使每個人都瞭解自己的基本權利應受到保障；「世界人權宣言」第26條即明白指出，教育之目標在於充分發展人格，加強對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為致力於世界永久的和平，聯合國於1994年通過一個決議案，將1995～2004年訂為「人權教育十年」，促使國際社會對推動人權教育的重視。其中一項工作就是，將「世界人權宣言」的理念傳散出去，塑造普遍性的人權文化，包含對個人及群體的尊重與容忍，促進不同族群、階級、地域成員的和諧相處，增進人權的保障與維護，以營造全球性的市民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創造出更民主的世界秩序
。

人權教育的推動與發展，一方面受到大環境的影響，包括國內與國際社會的變遷，另一方面也涉及學術界與民間人權組織的努力；台灣人權教育的倡導即來自於這兩個動力，亦即是聯合國的倡導與台灣學術界、民間人權組織的努力。
台灣人權教育的倡導與推動是近幾年來的事情。雖然過去幾十年來社會上的反對力量，包括1960年代的《自由中國》雜誌，以及1970年代的黨外組織，反對一黨專政，為人權保障與民主政治從事抗爭，在某種程度上亦有助於人權理念的傳播。但比較嚴謹來說，人權教育的倡導與推動是1990年代以後的事情；當世界各國積極推動人權教育之際，在台灣，尤其是制度化、有系統的人權教育卻仍處於起步階段
。因此，如何克服資源不足、傳統觀念與官僚體制抵制等問題，以推動與發展台灣的人權教育，實有待於專家學者、民間人權組織的縝密規劃與積極施行。

人權教育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對學習權與受教權的保障，也就是說，每一個人都享有學習與受教的權利，學習權與受教權被認為是一項基本的權利；另一方面，人權教育是以傳播人權理念為目的，企圖建立一個相互尊重、相互容忍、自由平等的人權文化。
人權教育的目的，是教育每一個人對人權概念的理解與實踐，從而為維護、爭取基本人權而努力。亦即幫助我們了解「人之所以為人」應享有的基本生活條件，包括生理、心理、精神各方面的發展，都應受到適當的保障，同時也讓我們檢視，社會上有那些問題是違反人類尊嚴，並涉及公平、平等的問題，如：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等議題，從而採取適當行動、解決問題，去除阻礙人權發展的因素，建構一個美好的社會。
人權教育的核心思想，就是不斷探索尊重人類尊嚴、人性價值的行為法則，在此教育過程中，每個社會成員意識到個人尊嚴與尊重社會契約的重要性，在自尊尊人、平等互惠的基礎下，個人的尊嚴與價值才可能在社會中受到保障，社會也才可能實現公平、正義的理想。如此看來，人權教育的重要性，不僅是因為其符合世界潮流及時代趨勢，更因其本身即可視為理想教育的本質與目的，提供一個多元尊重、自主負責的環境，以發展健全的人格與個人尊嚴。
人權教育包括制度化與非制度化的機構，學校是制度化的教育機構，較能有系統地傳遞人權觀念，因而成為推動人權教育的重心。由於人權概念的理解與掌握並非生來就有，而是個體在社會環境中，經由互動過程，不斷發展型塑而成，所以從兒童進入幼稚園、小學起，學校即應教導平等、公平、自由等基本概念，培養尊重人權、尊重別人的品格。因此，人權教育的內容、尤其對所謂不利人權的中國傳統文化而言，首先應注重人權文化的陶冶，如：尊重、合作、公正等價值的學習，才可能破除權威、集體的思想。
然而，人權文化的培育應從生活實踐著手，是以人權教育不可只侷限於學校教育之內，而應全面營造尊重人權的教育環境
，如：家庭、學校、社會等教育環境，使人權文化自然開展，乃是人權教育最根本的原則。
（二）平權社會的實踐
抗拒不平等的行動，進一步引發追求平等的訴求
。基於對傳統社會錯以女性天生在智能、體力上不如男性，而限制女性的發展，甚或壓抑、排除女性於公共領域之外，女性主義者在批判、抗拒後，進一步要求打破歧視、隔離，倡議「性別正義」與「性別平權」，主張制定公平的遊戲規則，確保社會每一份子不因性別而受限制或屈居劣勢，並且要求同等的經濟、政治、教育參與權，以及職業、薪酬、福利與男性同等機會。對於女性的家庭角色，則要求男性共同負擔、或採家事計酬等方式，促使女性享有與男性同樣的公共參與機會及自由。
因此，改變父權制中的階級壓迫、性別歧視，將此壓迫關係轉化為彼此溝通、互相尊重的性別平權社會，才能實質地促進性別之間的和諧關係；性別平權社會不但是婦女的解放，同時也是男性的解放，兩性應攜手合作，共同邁向此一目標。婦女將於未來的世紀中扮演更為積極、貢獻的角色，在走向性別平權的路途上，如何讓男女雙方以平等的地位團結在一起，以促成社會的發展，並落實男女兩性共同分享的民主政治，將是今後努力的議題
。
女性傳統美德一昧地被推廣，致使女性無法與男性有同等的立足點
；女性在擔負參與社會的使命時，又要兼具順服、溫柔、體貼、賢慧之美德，因而在工作的表現上就很難有所突破。然而，男性卻不必同女性一般負起雙重的責任，因為社會並不要求男性、或不允許他們表現出其「細心」、「溫柔」、「體貼」的一面。此外，雖然同樣身為家庭的一員，女性卻經常被認為是家庭責任的負擔者，社會的支持系統亦未因大量的女性投入就業，而有大幅度的調整。大多數的男性在不被社會鼓勵的情形下，也很難坦然地與女性在家務上分工，甚至於替代女性在家庭中的各種角色。
唯有立於人本的觀念上，從平等的關係及適性自由選擇的角色分工開始，性別平權社會才得實現
。這有賴傳統價值觀念的調整、男性主控權力結構的改變，擴大婦女政治參與，則為達成以上目標的有效手段。至於擴大婦女政治參與，不但需要女性同胞的自覺與努力，更需要男性同胞的理解與支持；期望女性積極介入公權力活動，並非向男性奪權，而是恢復或行使女性應有的權利。女性如能掙脫傳統角色的侷限，將更能發展自我才情，社會有近半數人口脫離半殘障狀況，整體社會必將因此更為健全並受益良多。這樣一個兼顧理性與感性、公與私、工作與家庭，兩性共同參與、分享、承擔責任的理想社會，正是值得我們追求的理想境遇。
伍、結語

時至今日，「性別平權」乃是不可逃避的一個重要議題，在多元的社會中，「性別平權」更突顯出其存在的必然性。予以婦女應有的人權保障，使女性能夠與男性一樣，享有作為一個有價值與尊嚴的人，為了生存與發展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權利，則不僅符合普世價值，更是維護婦女基本人權所必須要有的作為。

同時，就性別正義而言，正視性別間的「差異」，給予雙方實質「平等」的對待方案，以落實「性別平權」理念、建構平權社會，確實是具有其必然性與正當性的。研究成果顯示：
欲推展「性別平權」理念，以建構平權社會，則應先從喚醒女性自主意識開始，是以從婦女意識的覺醒，以及婦女教育的強化等兩個層面著手，實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婦女必須要先能察覺到，是社會結構的阻礙造成女性受壓迫的處境、不是婦女個人做得不夠好或有缺失，才能從拒絕傳統的性別角色，進一步瞭解並支持以集體行動解決問題；而婦女意識的提升，則有待於強化婦女教育來促使婦女意識的覺醒。此外，更應倡導人權教育，使人人能皆享有「人之所以為人」應具備的基本生活條件，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在社會中能受到保障，社會亦實現公平、正義的理想。

唯有立於人本的觀念上，從平等的關係及適性自由選擇的角色分工開始，兩性平等相待、和諧相處，性別平權社會才能夠早日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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